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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上海市排污许可管理实施细则（修订
征求意见稿）》编制说明

一、修订背景

2016年，我局制定了《上海市排污许可证管理实施细则》

（沪环规 2017〔6〕号）（以下简称《实施细则》），自 2017

年 4 月 30 日起施行，初步建立了本市排污许可管理制度。

2022年，我局根据国家颁布的《排污许可管理条例》进行了

修订，于 2022年 2月 10日发布《上海市排污许可管理实施

细则》（沪环规 2022〔1〕号），对本市强化“一证式”监管，

构建以排污许可为核心的固定污染源监管制度，发挥了十分

重要的作用。

近年来，生态环境部《排污许可管理办法》《全面实行

排污许可制实施方案》等文件陆续发布，《生态环境法典》

也将于今年 8 月实施，在排污许可制度建设、排污许可证办

事情形、核发管理与证后监督等方面提出了新要求。同时，

《实施细则》将于 2027 年 2 月到期，因此有必要对其实施

修订。

修订工作自 2025年 12月启动，经全面梳理相关法律法

规和政策文件，分析评估现有制度实施成效和问题，组织多

轮专题研讨，听取局相关业务处室及直属单位意见，并修改

完善后，现已编制形成《修订征求意见稿》。



2

二、修订原则

一是对标对表，细化落实国家最新要求。对照《生态环

境保护法典》《排污许可管理办法》《全面实行排污许可制

实施方案》等最新要求，对《实施细则》相应内容进行增补

和更新。

二是巩固提升，固化本市试点探索有效经验。全面梳理

本市排污许可制度实施和试点探索情况，在进一步完善本市

排污许可全过程、全要素、全量化管理的基础上，将环评与

排污许可制度衔接、信息化管理等经验做法纳入文件。

三是问题导向，聚焦解决当前突出问题。针对本市在推

进排污许可核心制度构建、排污登记管理、排污单位主体责

任落实等过程中发现的突出问题，提出相应对策措施。

三、主要修订内容

此次修订保持原有结构，共设 5 章 26 条，较原来的 6

章 47条减少了 1章 21条。主要修订内容如下：

1、补充细化国家和本市最新要求。一是根据《排污许

可管理办法》，增加排污许可证“调整”情形，并细化明确其

办理时限，即涉及新增产排污环节的调整应当在投入生产或

实际排污前取得排污许可证。二是对照《生态环境法典》，

更新排污许可证载明内容，并完善登记事项、许可事项和管

理要求的相应表述。三是贯彻全面实行排污许可制、构建完

善排污许可核心制度体系精神，细化与入河排污口管理、环

境统计、排污权交易等制度的衔接。四是强化监督管理，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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化证后管理职责分工，明确监管部门以排污许可证为载体，

推动环境管理要求落地实施，并对落实情况开展跟踪，进一

步提升按证监管水平。

2、巩固提升本市实施探索经验。一是完善排污许可管

理内容，细化全要素、全量化许可原则，明确将建设项目环

境管理、控制有毒有害物质排放、土壤污染隐患排查、新污

染物管控等要求载入许可证，夯实一证式管理基础。二是强

化排污许可证质量管理，完善污染物排放种类、浓度和总量

管理的原则，明确技术评估时限和评估结果应用要求，细化

许可证核发联审联查要求，明确现场核查的条件和内容。三

是强化环评与排污许可制度衔接，补充“两证合一”、“一次审

批”、“变更单”等办理形式和材料要求，将符合区域空间评价、

规划环评和联动园区准入清单等要求纳入豁免环评的排污

许可证核发条件。四是加强信息化管理，明确建立电子证照

和档案、核发与监管调度、排污口标志牌等信息化功能，拓

展排污许可证智能辅助审核和监管应用，提升数智赋能排污

许可全过程管理。

3、推进解决制度实施中的突出问题。一是强化排污单

位责任落实，明确实施排污许可证申请“一版制”质量评价，

将排污许可证、执行报告和排污登记检查结果等纳入排污单

位信用管理。二是强化排污登记管理，明确对纳入豁免建设

项目环评和重点行业的排污登记单位实施补充登记，增补与

控制污染物排放相关的登记信息，为排污登记单位监督管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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和免办环评的承接补位提供抓手。三是完善办事流程，明确

生态环境部门可根据监管执法和街镇园区上报情况，对无需

登记或关闭企业的排污登记表进行注销，解决排污登记单位

实际关闭后注销难的问题。

另外，对法律法规和国家文件已作具体规定，本市无需

进一步补充细化或突出强调的内容进行了大幅删减，主要精

简了排污许可证办事情形、申请材料与办事流程等内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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